
全国电力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

整治 2023 行动方案

为加强全国电力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，

根据《全国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行动总体方案》，

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统筹好发展和安全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

命至上，坚持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，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十五

条硬措施，全面落实电力企业主体责任、国家能源局派出机

构（以下简称派出机构）监管责任和地方电力管理部门属地

责任。通过专项行动，全面摸清并动态掌握电力安全生产重

大事故隐患（以下简称重大事故隐患）底数，推动企业主要

负责人安全生产法定职责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压紧落实，

提高排查整改重大事故隐患质量。派出机构聚焦重大事故隐

患精准严格执法，地方电力管理部门对照“三个必须”强化

安全监督管理，增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。各单位协调

配合、形成合力，着力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，推动电力安全

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汲取事故教训，筑牢思想根基。及时传达学习党

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决策部署，明责知责、履职尽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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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确领会和把握党中央、国务院的新部署和新要求，深刻汲

取总结近年来如关州水电站“1·12”透水事故、大唐株洲电

厂“9·22”除尘器垮塌事故、上海外高桥电厂“2·15”除尘

器垮塌事故、国电投上海临港重燃工程“4·29”钢架倾倒事

故、河南安阳“11·21”特别重大火灾事故、北京长峰医院

“4·18”火灾事故等电力及其他行业较大、重特大事故教训，

进一步增强做好电力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性认识，夯实电力安

全生产工作思想基础。

（二）聚焦重大隐患，精准排查整治。按照《电力安全

隐患治理监督管理规定》《重大电力安全隐患判定标准（试

行）》，结合危险化学品、消防（火灾）、特种设备等有关行

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，聚焦燃煤发电厂重点设备设

施钢结构、承重焊接部位总体强度，水电站大坝、燃煤发电

厂贮灰场重特大工程隐患，电网安稳系统及直流控保系统，

特高压变压器及架空线路杆塔，电力监控系统，工程外包管

理，爆破、吊装、动火作业、有限空间危险作业等重点部位、

环节及场所，全面排查重大事故隐患，严格整治闭环，防范

重特大电力事故发生。

（三）紧盯重点领域，强化监督管理。做好水电站大坝

安全提升专项行动、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和质量监督等专

项监管，落实《水电站大坝工程隐患治理监督管理办法》《防

止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事故三十项重点要求》《防止电力

生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（2023版）》《国家能源局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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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加强海上风电项目安全风险防控相关工作的通知》

《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加强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管理的

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狠抓重点领域，做好事故防范和电力安

全生产工作，保持电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电力企业主要负责人要落实法定的安全生产第一责任

人职责。一是研究组织本企业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，每季

度要带队对本企业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情况至少开展 1次

检查（高危领域企业每月至少 1 次）。二是组织对动火等危

险作业开展排查整治，开展 1次全员安全警示教育活动，对

动火等危险作业人员以及易产生重大事故隐患的其他关键

岗位人员进行 1次全面排查，严禁聘用和招请未经安全培训

合格、未取得相关证书的人员从事特种作业。三是对本企业

生产经营项目和场所外包外租（包括委托、合作等类似方式）

情况组织开展 1次全面排查。四是至少组织开展 1次事故应

急救援预案演练（高危领域企业每半年至少 1 次），特别要

让全体从业人员主动落实安全生产岗位责任，熟知安全逃生

出口（或避灾路线），切实提高从业人员应急避险意识。

派出机构要会同地方电力管理部门，落实《电力安全隐

患治理监督管理规定》《重大电力安全隐患判定标准（试

行）》，分兵把守、齐抓共管，织牢织密监管网络。一是做好

人员培训，集中对监管执法人员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，加

强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、重点执法检查事项及相关法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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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标准等业务知识学习，提高专业和法治素养。二是精准严

格执法，坚决杜绝“宽松软虚”，倒逼企业主体责任落实。对

电力企业自查查出的重大事故隐患，已按规定报告并正在采

取有效措施消除的，依法不予行政处罚；对电力企业自查未

查出或查出后未按规定报告或未采取措施消除的重大事故

隐患，要严格依法惩处。三是严肃约谈通报，对排查整治不

力的有关单位及人员指出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对有问题却查不

出或查出后整改不到位导致发生事故的，要追责问责。四是

创新监管方式，切实提升监管执法效能，积极运用“四不两

直”、明查暗访、异地执法、交叉互检等工作方式不断提高执

法质量，避免走形式、走过场；依托“互联网＋监管”等信息

手段加强部门间互联互通，对于大数据排查发现的屡查屡犯

的企业负责人和重点企业实施精准有效监管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专项行动分四个阶段，各单位要按照各阶段工作重点有

序压茬推进。

（一）动员部署（文件印发之日—2023年 5月底）。各

单位认真研究部署专项行动各项工作安排，及时动员部署，

细化明确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措施计划和重点事项，将专

项行动各项工作责任落实到人。各地方电力管理部门将本方

案要求传达至市、县级电力管理部门。

（二）企业自查自改（2023 年 6 月 1 日—8 月底）。各

电力企业对标对表专项行动主要内容，明确责任分工、进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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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，针对性开展自查检查；建立健全重大事故隐患台账，

扎实推进整改。各派出机构、地方电力管理部门督促指导属

地电力企业开展针对性自查；组织开展好“安全生产月”活

动。

（三）精准执法检查（2023年 9月 1日—11月底）。各

派出机构会同地方电力管理部门、大坝中心等单位，聚焦重

大事故隐患和重点检查事项，聚焦电力企业第一责任人履职

等情况，深入企业一线开展精准执法检查，严查各类非法违

法和违规违章行为。国家能源局将适时对有关单位落实工作

情况进行抽查检查。

（四）总结提高（2023年 12月）。各单位全面总结专项

行动取得成效，系统梳理好经验、好做法，积极推动互学互

鉴，不断完善安全生产制度措施，健全长效工作机制。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专项行动，明确有关负责同志牵头抓

总，结合本辖区、本企业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完善排查整治内

容，进一步细化责任分工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，确保专项行

动取得实效。国家能源局将建立调度通报工作机制，定期调

度掌握各单位排查整治进展情况，及时协调解决存在的突出

问题。请各单位将专项行动贯彻落实情况、工作总结分别于

2023年 8月 15日前、2023年 12月 15日前报送国家能源局

电力安全监管司。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康 伟 010-81929632

传真 010-81929605 邮 箱 yingji@nea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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